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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011C20-2_《法學知識搶分小法典》_修訂表 

【九版_2020/09/25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133 憲增條文 

§4Ⅰ變更 

二、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

人。 

二、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

三人。 
 

390 第 30 條 Ⅱ 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 Ⅱ 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  

407 第 122 條 

Ⅲ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

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

正利益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

科十萬元以下罰金…。 

Ⅲ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

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

利益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

三十萬元以下罰金…。 

 

(更新日期：2021-02-2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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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20/11/25 新增第 390 頁修訂。 

2021/01/27 新增第 133、407 頁修訂。 

 


